
河北工业大学 

本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本办法中所提及的就业协议书均指由国家教育部

统一制定格式，由学校统一印制的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

业协议书》。 

第二条  为规范就业协议书的管理，规范择业行为，维护

学校声誉和毕业生的切身利益，增强毕业生就业材料的规范性，

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派遣的唯一凭证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河北工业大学本科毕业生。 

 

第二章  就业协议书的制作和发放 

第五条  就业协议书由学校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格式翻

印。 

第六条  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的发放部门是就业指导中心，

使用人为我校该年度应届毕业生。毕业生在毕业前，如已确定为

升学状态，不发放协议书；因降级、休学、退学等而无法在该年

度毕业的学生不发放协议书，已发放的要求收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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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就业协议书一式四份，由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学

校、省级主管部门各执一份，复印无效。 

第八条  每名毕业生仅可同时拥有一套协议书，并必须由

本人亲自签领。不得多领、不得冒用他人协议书。 

第九条  在毕业生离校前，协议书的分发和管理由各学院

负责，各学院要做好协议书初次发放、换领、收回登记，学生毕

业前学校将统一核对。 

第三章  就业协议书的签订 

第十条  毕业生就业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双向选择、

自主择业。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须在充分了解、全面考察、

周密考虑的基础上，慎重抉择。 

第十一条  毕业生应如实填写协议书中的相关内容，毕业

生与用人单位签约前，应详细阅读协议书上所列条款，如与用人

单位有其它约定，应当符合就业政策和国家法律规定，并以书面

形式确定，标注在协议书“备注”栏内，视为协议书的一部分。 

第十二条  就业协议书必须四份同时签订，不能分开使用，

且只能同时与一家用人单位签订，所签内容必须完全一致。 

第十三条  就业协议书签订必须有用人单位以及主管部门

必要的盖章手续和毕业生本人的签名方为生效。 

第十四条  就业协议书内毕业生信息、用人单位信息应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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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填写，不得有空项。 

第十五条  就业协议书盖章的流程为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

上级主管部门（部分用人单位有自主用人权的可空缺）先盖章，

然后到所在学院由副书记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，最后到就业指导

中心盖章。如用人单位有特殊要求，需要学校先盖章，须由学生

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保证书，经辅导员签字及学院盖章，将协议

书上用人单位全部信息填写完全后，到就业指导中心申请盖章。 

  

第四章  就业协议书各协议方义务 

第十六条  就业协议一经签订，所规定各项权利和义务即

生效。各方在享有各自的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。 

第十七条  毕业生应按国家规定就业，向用人单位如实介

绍自己的情况，了解单位的使用意图，表明自己的就业意见，在

规定的时间内到用人单位报到，若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，

需征得用人单位同意。 

第十八条  用人单位要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情况，明确对毕

业生的要求及使用意图，做好各项接收工作。凡取得毕业资格的

毕业生，用人单位不得以学习成绩为由提出违约，未取得毕业资

格的结业生，本协议无效。 

第十九条  学校监督毕业生履行就业协议，经学校审核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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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建议就业计划，报河北省人社厅及国家教育部批准，学校负责

办理派遣手续。  

第二十条  如有一方恶意违约，不履行协议，经另两方协

调不果的，可凭就业协议书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请调解，或

直接诉诸法院。 

 

  

第五章  就业协议书的解约、丢失和损坏 

第二十一条  就业指导中心、各学院在开展就业指导工作

中，要对毕业生广泛开展诚信教育，对毕业生违约、以丢失等名

目欺骗学校的问题进行核查、教育和批评，降低就业违约率。 

第二十二条  就业协议书签订生效后，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解

约，因特殊情况其中一方提出违约的，须经另两方同意后并由用

人单位出具解约证明才能办理违约手续，并承担违约责任。解约

证明需加盖用人单位公章，且公章需与协议书上用人单位所盖公

章一致。 

毕业生办理违约流程参见附件。 

第二十三条  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如有以下行为，就业指导

中心不再为其发放就业协议书： 

1．就业过程中不诚信，对学校声誉和其他同学求职产生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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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不良影响的； 

2．无故不履行就业协议的； 

3．未经学校及用人单位同意，擅自离岗，强行解约的。 

第二十四条  已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损坏的，在学校了解情

况征得用人单位同意可以予以更换，并注明原签单位，不得另签

单位。未签就业协议损坏的可以直接换发。 

第二十五条  协议书丢失补办流程参见附件。 

第二十六条  毕业生在大四（五年制专业为大五）秋季学

期所在年份不允许换领协议书。每名毕业生仅可换领一次协议

书，包括解约补办、丢失补办。 

第二十七条  就业协议书的换发、补发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 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八条 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参照执行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本科生院就业指导中心。 

 

 


